
广州市番禺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

第六次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41号

	代表姓名
	冯美胜
	所  在

代表团
	石楼
	邮政编码
	511447

	详    细

通讯地址
	番禺区石楼镇联围村
	电  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题目：关于解决石楼镇莲花山社区宅基地建房问题的建议

	

	请代表选中并打“√”注明

1、此建议是否公开

	  √  公开         不公开（不公开请填写理由） 

  不公开理由：   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
                 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、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； 

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原因（请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、此建议来源

	     视察         专题调研     √  其他方式（请填写）               

	3、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，尚未解决的事项

	     是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√  未详

	4、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

	  √  是           否


注：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。

内容:番禺区石楼镇莲花山社区是一个综合型社区，人员主要由原始居民、80年代征地农民、企业职工、林场等人员并入所组成（还保留有一部分农业户口性质人员），社区户籍人口数为2812人，1592户，其中农业户口有424人，人口结构复杂，而且社区内有80%以上居民的住宅还是属于以前由农村所分配的宅基地住宅。

一、莲花山社区建房存在的实际情况。
1.80年代征地农民，户籍人口约569户，860人(原1086人)，其耕种农田被征收后，人员户口性质“农转居”后纳入到莲花山社区管理，特别是联东街片区（即：联围村六队范围）内属于全征地队，其所居住房屋全部属于村宅基地。

2.莲花山社区辖区内的桃花村片区，约350多间房屋，多数为莲花山片四条渔村的村民和部分社区居民所居住，所住的房屋85%是集体用地性质的房屋。

3.林场原属一个独立经营的集体自治组织，原林场居民的房屋都是林场在80年代分配的宅基地所建，2013年林场合并入莲花山社区管理，户籍人口233户，532人，其中244人仍保留农业户口性质，所居住地性质没有变，所有房屋也是原来分配的集体宅基地房屋。

二、建议。

如按《广州市番禺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实施细则》实施，因莲花山居委并没有处在村庄整治规划范围内，上述部分居民建房都不能申请办理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），导致辖区内有建房需求的群众严重受到影响，建议：上级相关部门对莲花山社区的特殊情况制定新政策，或把莲花山社区辖区纳入到村庄整治规划范围内。        

 注：1、一事一件； 2、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时，请填写第4页的表格。
提 建 议 联 系 代 表 通 讯 地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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